
  第１頁 

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第 375 次局務會議 

時間：104 年 9 月 8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3時 30 分 

地點：本府 6樓東北區 606 會議室 

主席：劉局長銘龍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采豫 

出席： 

盧 世 昌 蔡 玲 儀 蘇 芳 慧(請假) 

梁 宏 郎(洪珮菁代) 

邱 一 流 

楊 維 修 

吳 文 園 

陳 沼 舟 

傅 良 枝 

呂 雅 雯 顏 伶 珍(吳月蓉代) 唐 振 雄 

蔡 清 村 郭 國 鑫 崔 浩 志 

陳 浩 一(張春福代) 蔡 美 蘭 蔡 延 壽 

李 孟 聰(劉義祥代) 劉 燕 慧 邱 國 書 

邱 寬 厚 

李 孟 聰(請假) 

李 宗 典 

王 室 富 

鄭 朝 宸 

葉 敏 慧 

劉 淑 婉 陳 龍 昆 李 魯 祥 

劉 誌 卿 杜 同 順 陳 玉 成 

黃 寬 助 胡 精 明 鄭 金 寶 

吳 錦 振 楊 周 謀 吳 賜 麟 

周 立 安 羅 朝 根(陳弘儒代) 簡 育 本 

吳 鎮 豪 

列席： 

蘇家源(樂茂義代) 

陳 麗 娥(王炯明代)  

一、 獻獎：本局主辦「臺北市政府 104 年度員工休閒活

動隊社桌球聯誼賽」及參加「臺北市政府 104 年度

員工籃球 3對 3 鬥牛錦標賽暨籃球錦標賽」獲得佳

績，呈獻獎盃 6座。 

二、 局長轉達市政會議有關事項暨局長指示事項。 

(一)轉達市長非常肯定本局登革熱防治作為，感謝各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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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仁連日辛勞，市長指示未來如有登革熱案例，應

於一天內緊急噴藥，以控制疫情不致擴散。 

(二)本局回饋金修正案深受市府重視，感謝蔡副局長及

第四科同仁這段期間辛苦付出。 

(三)市府各項制度刻正改變中，本局同仁應更清楚掌握

府級長官交辦事項，本案請葉科員敏慧協助。 

三、 報告本局前次（第 374 次）局務會議紀錄。 

主席裁示：紀錄確定。 

四、 報告事項 

（一）研考小組報告：歷次局務會議局長裁指示事項執

行情形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１、洽悉。 

２、「037304」及「037305」請第三科按照進度持

續進行；「037401」風災檢討報告如第三科已簽

奉核定，請研考小組解除列管。 

（二）研考小組報告：提報本局推行為民服務工作 104

年第三季電話測試結果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（三）第一科報告：本市 104 年 8 月份空氣品質資料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（四） 第二科報告: 本市 104 年 8 月份河川水質資

料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（五）第五科報告: 104 年 8 月份各行政區資源回收績

效相關統計數據暨民間回收業者環境衛生稽查情

形及出貨量統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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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（六）水肥處理隊報告：本市列管廁所 104 年 7、8 月

檢查及分級情形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１、洽悉。 

２、請第五科針對本市公廁新分級制度加強本局同

仁教育訓練。 

（七）新聞輿情小組報告：104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6

日本局新聞與網路輿情統計報告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１、洽悉。 

２、「柯 P‧借過」宣導節電短片已超過 40 萬人次欣

賞，外界反應良好，代表本局同仁創意備受欣賞，

且製作品質良好，小兵立大功，使本局整體節電

計畫能見度相當突出，本案感謝綜企小組、新聞

輿情小組及葉科員敏慧，請綜企小組辦理有功人

員敘獎，本人將提供獎金 3,000 元以資鼓勵。 

３、新聞輿情小組不分晝夜處理新聞輿情，外勤區

隊隊長也均於第一時間因應，展現團隊精神，感

謝各位同仁的辛勞。 

（八）第四科報告:有關本市 104 年 8 月份廢棄物清理

統計資料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（九）第四科報告：有關本市 104 年 1-8 月份廢棄物清

理統計資料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１、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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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外界相當關注廢食用油事項，請第四科再加強

宣導廢食用油可交由本局區清潔隊回收事宜。 

  ３、有關飛灰送電弧爐煉鋼廠再利用部分，請北投

焚化廠持續研議。 

  ４、請第三科研議配合北投焚化廠作業增加廚餘清

運天數至五天。 

   ５、內湖焚化廠破碎機建置完成將降低本局廚餘處

理壓力，感謝內湖焚化廠的努力。 

五、臨時動議： 

府會聯絡員報告： 

１、第12屆第2次定期大會預定於9月14日開始，

當日將成立委員會，請所屬機關首長隨同局長

拜會委員會成員。 

２、如本局局長有出席議會定期大會各項會議，請

研考小組派員記錄，會中涉及本局項目請立即

通知業務單位因應辦理。 

３、議會開議期間如議員針對本局議題召開新聞記

者會，建議各單位至該議員 Facebook 或部落格

瞭解議員建議，以為因應；如議員記者會召開

期間為施政報告質詢、部門質詢及市政總質詢

前者，請務必納入模擬題，以確實掌握議員可

能質詢議題。 

主席裁示：請各單位積極配合。 

散會：下午 4時 35 分。 


